
GB/T 19120-2003

前 言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下列条款24个月后实施:

    1.   4. 2. 6. 1中有关传能装置中零部件失效时，应保证继续向不受失效影响的其他部分供应能量

的要求 。

    2.   4.2.5有关制动液类型的标志的要求。

    3.   5. 1.6中有关制动性能必须在车轮不抱死条件下试验的要求。
    4.   5.5行车制动系I型试验制动性能要求。

    5 有关应急制动系结构和性能的要求〔4.1. 46),4. 2. 2. 5,4. 2. 2. 6,4. 2. 6. 2,4. 2.13,5. 4,5. 7.11.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下列条款48个月后实施:

    1.   4.1.3有关制动衬片不含石棉的要求。

    2.   4.2.7在正常情况下能发现其故障的自动装置的要求。

    3 有关驻车制动系动态试验的要求((4.2.2.4,5.6.5,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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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运输车 制动系统

结构、性能和试验方法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用运输车制动系统结构、性能及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三轮和四轮农用运输车(以下统称车辆)的制动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168 汽车 制动液类别图示标志(eqv ISO 9128;1987)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制动装置 braking device
    使运动的车辆逐渐减速，或使其停止，或使已停止的车辆保持静止状态的零部件组合，其功能如

4.1.4所述。该装置由控制装置、传能装置和制动器组成。

3.2

    控制装置 control device

    向传能装置提供制动或控制车辆所需能量，由驾驶员直接驱动的部件。该能量可以是驾驶员肌肉

收缩的能量或是来自驾驶员控制的其他能量或是这些能量的组合。

3.3

    传能装置 transmission device

    控制装置和制动器之间起联接作用的零部件组合。如果制动力并非由驾驶员产生，但由驾驶员控

制的能源产生或辅助，则该能量贮存装置也属于传能装置的一部分。

3.4

    制动器 brake

    制动装置中产生阻止车辆运动作用力的部件。

3.5

    制动装置零部件 part and component of braking device
    经过组装构成制动装置的一个或多个单独的零部件。

3.6

    可控制制动 controllable braking
    驾驶员可以通过操纵控制装置来增加或减小制动力，制动力与控制力之间为单值函数，且制动力控

制具有足够的精度。

3.7

    设计最高车速 highest design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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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在平地和没有外界不利影响的情况下，考虑车辆设计和结构的特殊限制而不应超过的速度。

3.8

满载车辆 fully loaded vehicle
除另有说明外，是给车辆装载达到其“最大厂定质量”的车辆。

3.9

空载车辆 empty loaded vehicle

只包括一名驾驶员和必要的试验人员、设备及仪器在内的车辆。

3.10

最大静轮/轴载荷 maximum type/axle load
满载车辆的轮/轴载荷。

3. 11

质量 的轴 间分 配 between axles distribute of mass

车辆的质量和/或其载质量在轴间的分配。

3. 12

最大厂定质量 maximum factory prescriptive mass

车辆制造厂提 出的技术许 可的最大质量 。

4 制动系统的结构要求

4. 1 基本要求

4.1.1 制动装置的设计、制造和装配应保证车辆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论受到什么样的振动，均能满足

本标准的要求。

4. 1.2 制动装置的设计、制造和装配应保证其暴露部分在正常使用环境中具有抗腐蚀和抗老化的

能力 。

4. 1.3 制动衬片应不含有石棉

4. 1.4 制动装置应具有如下功能:

    a) 行车制动:不论车速高低、载荷多少、车辆上坡和下坡，行车制动系统应能控制车辆的行驶，且

        使车辆安全、迅速、有效地停住;行车制动应是可控制的;应保证驾驶员在其座位上双手无须离

        开方向盘就能实现的制动;

    b) 应急制动(不适用于三轮农用运输车):应急制动应在行车制动只有一处失效的情况下，在适

        当的一段距离内使车辆停住;应急制动应是可控制的，应使驾驶员在其座位上至少有一只手

        在握住方向盘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的制动;

    c) 驻车制动:驻车制动应能通过纯机械装置把工作部件锁住，使车辆停驻在上坡或下坡的地方，

        即使在驾驶员离开也如此。驾驶员应能够在其座位上就可实现驻车制动。

4.2 制动系统特性要求

4.2. 1 车辆制动系应满足对行车制动系、应急制动系和驻车制动系所规定的要求。

4.2.2 车辆行车制动系、应急制动系和驻车制动系在满足下列要求的前提下，部件可以共用.

4.2.2. 1 至少应有两套彼此独立且驾驶员在其正常驾驶位置易于接近的控制装置。制动控制装置的

设计应能使其在解除制动时完全回位。对采用机械装置锁止在制动位置的驻车制动系的控制装置(或

者组合控制装置的驻车制动控制部分)可不必满足此要求。

4.2.2.2 行车制动系的控制装置应与驻车制动系的控制装置相互独立。

4.2.2.3 行车制动系和应急制动系共用同一控制装置时，则控制装置与传能装置的各部件之间的连接

的效能，在经一定的使用期后，不应有减弱的趋势。

4.2.2.4 行车制动系和应急制动系共用同一控制装置时，则驻车制动系应保证车辆处于行驶状态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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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制动。如果用一种辅助控制装置至少能使行车制动系部分地制动时，则不必满足本条的要求。

4.2.2.5 除制动和4.2.2. 7规定的零部件外的任何其他部件断裂或行车制动系发生其他失效(如失

灵、储存的能量部分或全部泄漏)的情况下，应急制动系或未受失效影响的那部分行车制动系应能够按

应急制动的要求使车辆停住。

4.2.2.6 当行车制动系和应急制动系共用同一控制装置和同一传能装置时:

    — 若行车制动系是由驾驶员的体力来操纵，并由一个或几个储能装置助力，即使当助力失效时，

        仍能由驾驶员的体力及未受失效影响的能源来保证实施应急制动，且作用于控制装置上的力

        不应超过规定的最大值。

    — 若行车制动系的制动力及传能时仅由驾驶员控制的储能器来提供，则应至少有两个完全独立

        的储能装置，每个储能装置应有独立的传能装置，都应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车轮制动器上起作

        用，其选择应能使车辆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效能，且在制动过程中不影响车辆的稳定性。此

        外，每个储能装置都应安装4.2.12规定的报警装置。

4.2.2.7 某些零件，如制动踏板及其支架、制动主缸及其活塞、制动总阀、制动气室、轮缸及其活塞以及

他们之间的连接杆件以及三轮农用运输车的制动拉杆及其中间轴应视为不易失效的零部件。这些零部

件尺寸应足够大，维修保养要易于接近，且至少应与车辆其他重要零部件(如转向杆系)具有相同的安全

特性。若这些零部件的失效会导致车辆无法达到应急制动规定的性能，则这些零部件都应用金属材料

或具有与金属材料性能相当的材料制造，并且在制动装置正常工作中不应产生明显的变形。

4.2.3 行车制动系和应急制动系的控制装置彼此独立时，在这两套制动装置都正常工作或其中一套工

作不正常的情况下，同时操纵这两套控制装置时，不应使行车制动和应急制动都不起作用。

4.2.4 在行车制动系的传能装置部分失效情况下，操纵行车制动系控制装置时，应仍能使足够数量的

车轮制动。这些车轮的选择应使行车制动剩余制动效能不低于5. 3的要求。

4.2.5 液压制动系中储液器的加注口应易于接近，储液器的设计和结构应保证在不打开容器的条件下

能很容易地检查液面，或是在座位上能看到储液器的液面高度。若不能满足此条件，则应安装报警信号

灯，以提醒驾驶员注意，液面的下降会使制动系失效。报替信号灯即使在白天也应很醒目，驾驶员在其

座位上能很容易地检查报警信号灯工作是否正常。在距储液器加注口l00mm范围内醒目部位上固定

有所使用的并符合GB/T 14168规定的制动液类型的标志，标志字迹应不易擦去。制造厂也可标明其

他有关内容。

4.2.6 凡使用除驾驶员体力以外的其他能源时，可以只有一个能源(如液压泵、空压机等)，但能源的驱

动装置应安全可靠。

4.2.6. 1 在制动系任何传能部件失效时，应保证向未受失效影响的其他部分继续供能，使得制动效能

不低于规定的应急制动或(和)剩余制动效能。这一要求应由车辆处于静止时易于操纵的装置或自动装

置来保证 。

4.2.6.2 当能源装置(如液压泵、空压机等)失效时，位于该装置之后回路中的储能装置，在6.10.1.1

规定的条件下，行车制动系经4次全行程制动后，作第5次制动时仍能以规定的应急制动效能将车辆

停住 。

4.2.7 为满足4.2.2 , 4.2.4 , 4. 2. 6的各项要求，应采用在正常情况下能发现其故障的自动装置。

4.2.8 行车制动应作用在车辆的所有车轮上。满足5.2规定的性能要求的三轮农用运输车可以除外。

4.2.9 行车制动的制动力应在轴间合理分配(对于仅有后轮制动的三轮农用运输车除外)。

4.2. 10 行车制动的制动力应在同一车轴左右轮之间相对车辆纵向中心平面对称分配。

4.2. 11 行车制动系和驻车制动系应作用在通过具有足够强度的部件与车轮永久连接在一起的制动表

面上。任何制动表面不应与车轮脱开，但是，对于行车制动系和应急制动系，制动表面允许短暂地脱开，

如换挡时，之后，行车制动系和应急制动系应继续达到规定的效能。对于驻车制动系，若它仅由驾驶员

在座位上借助于一个并非通过放气而起作用的装置控制，允许制动表面脱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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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制动器磨损后，制动间隙应易于通过手动或自动调整装置来补偿，它的控制和传能装置及制动
器的零部件应具有一定的储备行程。必要时，还应有适当的补偿装置。当制动器发热或制动衬片(块)

达到一定程度的磨损时，仍可以保证制动效能而不必立即对制动间隙进行调整。

4.2.12.1 行车制动器可选择安装磨损自动调整装置。制动器受热冷却后，磨损自动调整装置仍能保

证具有有效的制动性能。特别是，车辆按经5.5规定的I型试验后仍能正常行驶。

4.2. 12.2 行车制动器衬片(块)的磨损应便于从车辆的外部或下部检查，检查时只使用车辆常用的随

车工具或设备(如具有适当的检查孔或一些其他措施)。或者可采用安装声学或光学报警装置，当需更

换衬片(块)时，报警装置可向驾驶室内的驾驶员报警

4.2.13 利用储能来动作的行车制动系，若不利用储能装置的储存能量就达不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时，除安装压力表外，还应安装报警装置。当系统中任何部分储存的能量下降到某一值时，报警装置应

能发出光信号或声信号，此时，无论车辆的载荷如何，在不再重新给行车制动储能装置供应能量的情况

下，行车制动系经4次全行程制动后，作第5次制动时，应保证仍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效能(此时行车

制动传能装置应无故障，并且各制动器间隙应调到最小间隙)。报警装置应直接永久地与回路相连接。

当发动机在正常运转时且制动系无故障时，除在发动机起动后需要给储能器充能期间外，报警装置不应

发 出信号 。

制动 系统性能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本标准规定的制动系统性能是在规定的条件下，通过测量相应的初速度下的制动距离和/或充

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来确定。制动距离是指驾驶员开始促动制动控制装置时起到车辆停止时车辆所驶

过的距离。制动初速度是指驾驶员开始促动制动控制装置时的车辆速度。试验中，制动初速度应不低

于规定值的95%0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MFDD按公式(1)计算:

M FDD =
VI一v,

25. 92(5.一SF)
，...................·.⋯ ⋯ (1)

    式 中 :

    MFDD— 平均减速度，单位为米每平方秒(m/s");

        一 试验车制动初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vn—      0. 8 v试验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ve- 0. 1 v试验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Sb— 试验车速从v到vy的行驶的距离，单位为米(m);

        凡— 试验车速从v到v。的行驶的距离，单位为米(m).

5.1.2 车辆试验时都应按规定条件进行道路试验来测定其制动性能。

5.1.3 试验车辆的载荷状态都应符合各种试验时的规定，并在试验报告中加以说明。

5.1.4 各种试验都应按规定的车速进行。若车辆最高设计车速低于试验规定的车速，则试验可按车辆

的最高设计车速进行。

5.1.5 试验中为达到规定性能，作用在控制装置上的控制力不应超过规定的最大值。

5.1.6 本标准规定的制动性能应在车轮不抱死，任何部位不偏离出表1规定的试车道宽度且无异常振

动的条件下获得，当车辆的车速低于15 km/h时，允许车轮抱死。

5.1.7 试验场地、气候条件、车辆状况、测量精度和试验规程等要求按第6章的规定。

5.2 行车制动系性能

5.2.1车辆按6.6.2.1和6.6.2.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在规定条件下的试验结果应符合表1的

规定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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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制动距离和制动稼定性要求

农用运输车类型
制动初速度/

  km·h一1

满载检验制动

距离要求/m

空载检验制动

距离要求/m

  农用运枪车任何部位

不应超出的试车道宽度/m

最高设计车速>40 km/h

    的农用运箱车
30 镇9 (8 2. 5

最高设计车速<40 km/h

    的农用运输车
20 簇5 (4.5 2. 3

5.2.2 车辆按6.6.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在规定条件下的试验结果应符合表2的规定。

                                  裹 2 制动力和制动力平衡要 求

项 目 四轮农用运输量车 三轮农用运输车

制动力总和与整车质量的百分比/%

空载 >60

满载 >50

空载和满载下，轴制动力与轴荷的百分比/%

前轴 >60

后轴 >60

左右轮制动力平衡要求

    在制动力增长全过程中同时侧得的左右轮制动力差的最大值，与

全过程中侧得的该轴左右轮中制动力大者之比，对前轴不应大于

20%，对后轴在后轴制动力大于等于后轴轴荷60%时不应大于24%,

当后轴制动力小于后轴轴荷60%时，在制动力增长全过程中同时测得

的左右轮制动力差的最大值不应大于后轴轴荷的8%

5.23 经台试检验后对其行车制动性 能有质疑时，可用路试检 验进行 复检 ，井 以俩载路试检 验的结果

为准 。

5.3 行车制动的传能装置失效后的剩余制动性能(仅适用于四轮农用运输车)

    行车制动系的传能装置若有某一零部件失效，应按6.7.5规定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制动初速度和剩

余制动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

                      襄3 行车制动的传能装置失效后的剩余制动性能要求

车辆状态 满 载 空 载

试验车制动初速度//km·h-' 50 50

制动距离 5二。/m 。.，。v+100 30 X 15 。.，。11+10-0 5 X 115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MFDD.;�/m ，一， 1.3 1. 1

最大控制力/N 700 700

5.4 应急制动性能(仅适用于四轮农用运输车)

    空、满载试验车辆分别按6.7.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在规定的条件下试验结果应符合表4的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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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应急制动性能要求

试验车制动初速度 v/km h一， 50

制动距离 5二/m 。.，。。+2 v'v+ 1 _15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MFDD.�/m " s， 2. 2

最大控制力/N
手控制 600

脚控制 700

5.5 行车制动系I型试验制动性能(仅适用于四轮农用运输车)

    满载车辆按6.8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行车制动系工型试验后，应在60 s内立即测量行车制动系的

热态性能。控制力保持恒定且不应大于试验所用的控制力的平均值。所测得的热制动性能不应低于表

5规定值的80%0

                            表5 行车制动系I型试验制动性能要求

试验车制动初速度v/km " h-' 50

制动距离S-.1"- 。.，。v+ 130
最大控制力/N 700

5.6 驻车制动系性能要求

5.6. 1 驻车制动系应能使满载或空载农用运输车即使在没有驾驶员的情况下，通过纯机械装置把工作

部件锁止，并保证农用运输车在坡度为20 %、轮胎与路面间的附着系数不小于。7的坡道上正、反两个

方向保持固定不动，其时间不少于5 min,

:.:.:
驻车制动控制力，对手操纵应不大于600 N;对脚操纵应不大于700 N.

在达到规定性能之前，允许若干次促动驻车制动系。

5.6.4 当采用台试检验时，车辆空载，乘座一名驾驶员，使用驻车制动装置，驻车制动力总和应不小于

该车在试验状态下整车质量的20 %
    注 对驻车制动性能有质疑时，可用路试检验进行复检，并以路试检验的结果为准。

5.6.5 为检查4.2.2.4规定的要求，满载车辆以5.5规定的试验车速，发动机脱开，操纵驻车制动控制

装置，车辆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和停车前的瞬时减速度不应小于1. 5 m/s',控制力不应超过规定值，

试验往返进行两次，试验中只要有一次达到规定要求即认为符合要求。

5.7 储能装置和供能装置

5.7. 1 储能装置容量
    要求制动装置使用压缩空气、真空、液压储能的车辆应安装储能装置，其容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储能装置应是在行车制动经8次全行程制动后，第9次制动时，储能装置的剩余压力仍能保证

        达到应急制动的制动效能;

    b) 当供能装置来自发动机时，行车制动经过4次全行程制动后，第5次制动时仍能达到应急制动

        的制动效能。

    对于制动装置在没有能量储存的情况下，也能至少达到应急制动效能要求的车辆，则不必要求储能

装置具有规定的容量。

5.7.2 供能装置容量

5.7.2. 1 对气制动系统，按6.11. 1. 1试验，最不利的储能装置的升压时间应不大于表6中规定的时

间;当车辆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辅助设备用的储能装置，且其总容积超过制动储能装置总容积的20%,

则应按6. 11.1. 2进行附加试验，最不利的制动储能装置的升压时间应不大于表6中规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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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2 对真空制动系统，从环境气压开始，按6. 11. 2规定的条件，供能装置应在3 min内使储能装

置具有行车制动系达到5. 2规定性能的初始能量。

                                          表 6 升压时间

    气压

升压时间/mire

至厂定气压 65% 至厂定气压 附加试验

6 制动系性能试验方法

6.1 试验场地

6.1.1 试验路面应为干燥、平整的混凝土或具有相同附着系数的其他路面，路面上不许有松散的杂物。

6. 1.2 在道路纵向任意50 m长度上的坡度应小于工%。驻车试验坡度按有关条款规定。

6. 1.3 路拱坡度应小于2%.

6.2 气候条件

6.2. 1 风速:应小于5 m/s,

6.2.2 气温:不超过35C.

6.3 试验车辆载荷

6.3. 1 满载:试验车辆处于最大厂定质量状态，其载荷应均匀分布。车辆满载时，轴载质量的分配应按

制造厂的规定。若装载质量在各轴(桥)之间的分配有若干种方案，车辆最大总质量在各轴(桥)之间的

分配应保证各轴(桥)载质量与其最大允许承载质量之比值相同。

6.3.2 空载:油箱加至厂定容积的g0%，加满冷却液和润滑剂，携带随车工具和备胎。另包括200 kg

质量(驾驶员、一名试验员和仪器的质量)。

6.4 车辆准备

6.4. 1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应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仪器安装不应影响制动系统的性能，测量仪器和精度

如下 :

    — 控制力测定仪:精确度不低于2%;

    — 减速度仪:精确度不低于5%;

    — 测速仪:精确度不低于I%;

    — 制动距离测定仪:精确度不低于1%;

    — 时间测定仪:精确度不低于I s;

    — 温度测定仪:精确度不低于5%;

    — 管路压力测定仪:精确度不低于2%,

6.4.2 失效模拟准备

    车辆按本标准的规定，并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可以配以附加装置和管路，模拟制动系统失效，所用

装置不应影响试验部分的正常制动性能

6.4.3 制动系统状况

    制动系统的部件应按制造厂的规定进行装配和调整，制动器应按制造厂规定进行磨合，试验之前允

许调整制动装置。

    轮胎充气至厂定压力值，误差不超过10 kPa;胎面花纹高度不低于新花纹的50%

6.5 试验说 明

6.5. 1试验分空载和满载两部分，按本标准规定的顺序进行。对驻车制动和储能装置试验等项目顺序
可以由试验部门选择。空载试验项目可以集中进行试验，再进行满载试验项目。对试验程序的更动，应

在试验报告中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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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一、二次额外制动是允许的，但要避免整个试验程序重新进行。

6.5.3 若试验失败或鉴定其他型式的制动部件，需要全部或部分重新进行试验时，应遵循本标准的试

验顺序。

6.5.4 踏板力应作用迅速，且在制动过程中保持稳定。

6.5.5 不允许使用踏板踩动机。

6.5.6 试验过程中，应观察和记录车辆跑偏情况和不正常的振动现象。

66 行车制动系性能试验

6.6. 1 试验规程

6.6.1.1 按规定的载荷和试验车速，脱开发动机，依次进行试验。

6.6.1.2 允许进行5次预备试验，以熟悉车轮不抱死，车辆没有严重偏离时的最佳制动性能。

6.6、.3 每一种试验进行4次，试验须往返进行。

6.6. 1.4 每次制动前制动器为冷态，即在制动鼓(盘)外表面测得的初温不超过100℃。

6.6.2 试验顺序

6.6.2.1 空载制动

6.6.2. 1. 1 制动初速度为5. 2. 1规定试验车速，脱开发动机制动。

6.6.2. 1.2 在试验路面上画出与表1规定制动稳定性要求相应宽度试车道的边线，试验车沿试验车道

的中线行驶至高于规定的初速度后，变速器置于空挡，当滑行到规定的初速度时，迅速踩下制动踏板，使

车辆停住。

6.6.2.2 满载制动

6.6.2.2. 1 制动初速度为5. 2. 1规定的试验车速，脱开发动机制动。

6.6.2.2.2 试验方法与6.6. 2. 1.2相同。

6.6.2.3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应符合5. 2. 1规定的制动性能的要求。

6.6.2.4 试验记录

    记录实际制动初速度、制动距离、实际控制力等。

6.6.3 台试检验

6.6.3. 1 将农用运输车驶上表面干燥、没有松散物质及油污的制动试验台滚筒，位置摆正，启动滚筒，

使用制动，测取5.2.2和5.6.4所要求的参数值，并记录车轮是否抱死。

    在测量制动时，为获得足够的附着力，以避免车轮抱死，允许在车辆上增加足够的附加质量或拖加

相当于附加质量的作用力(附加质量或作用力不计人轴荷);也可采取防止车辆移动的措施(例如加三角

垫块或采用牵引等方法)。

    当采取上述方法之后，仍出现车轮抱死并在滚筒上打滑或整车随滚筒滚动向后移出的现象，而制动

力仍未达到合格要求时，应采用路试检验方法进行测定和判定。

6.6.3.2 试验结果应符合5.2.2规定的制动性能的要求。

6.7 应急制动性能试验和行车制动部分失效试验

6.7. 1 试验总则

    对于应急制动系统与行车制动系统相结合的车辆应进行行车制动系部分失效试验;对于具有独立

应急制动系统或应急制动系与驻车制动系统相结合的车辆应分别进行应急制动试验和行车制动部分失

效剩余制动性能试验。

6.7.2 试验规程

6.7.2. 1 根据制动装置的结构，确定试验项目和失效形式。

6.7.2.2 模拟制动失效时，可采用拆断管路的方法。对于气压制动系统，气压可以直接排人大气;对液

压制动系统，制动液可以另接管路返回储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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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3 每次试验前，制动器应为冷态。

6.7.2.4 试验中，允许修正方向盘来保证车辆的行驶方向。

67.3 应急制动试验

6.7.3. 1 空载制动:制动初速度为5.4规定的试验车速，发动机脱开的制动。

6.7.3.2 满载制动:制动初速度为5. 4规定的试验车速，发动机脱开的制动

6.7.3.3 试验结果应符合5.4的要求。

6.7.4 行车制动部分失效试验

6.7.4. 1 根据制动装置的结构，分别按4.2.2.5,4.2.2.6模拟制动失效进行试验。

6.7.4.2 空载制动:制动初速度为5. 4规定的试验车速，发动机脱开的制动。

6.7.4.3 满载制动:制动初速度为5.4规定的试验车速，发动机脱开的制动

6.7.4.4 试验结果应符合5.4的要求。

6.7.5 行车制动的传能装置失效后的剩余制动性能试验

6.7.5. 1 按4.2.4模拟制动失效进行试验。

6.7.5.2 空载制动:制动初速度为5.3规定的试验车速，发动机脱开的制动，控制力不超过700 N,

6.7.5.3 满载制动:制动初速度为5.3规定的试验车速，发动机脱开的制动，控制力不超过700 N,

6.7.5.4 试验结果应符合5.3的要求。

6.7.6 试验记 录

    记录制动距离、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跑偏量、实际制动初速、控制力。

6.8 行车制动系I型试验

6.8. 1 试验道 路

    试验道路允许包括弯道，但制动应在直路段上进行，其余应符合6. 1的规定。

6.8.2 试验规程

    本试验在满载条件进行，试验分如下三个阶段:

    a) 确定踏板力或管路压力:接合发动机，变速器置于最高挡(超速挡除外)，以表7规定的制动初

        速度制动至初速度的一半为止，以试验车辆产生3 m/s' 减速度时的踏板力或管路压力确定为

        热衰退试验的踏板力或管路压力。

    b) 按下列要求进行重复制动:

        — 首次制动前，制动器为冷态;

        — 按表7要求进行重复制动，试验时，接合发动机，变速器在最高挡(超速挡除外);

        — 控制力为6. 8. 2a)确定的踏板力或管路压力，重复制动时保持该力不变;

一}4*4*gl枷，松开MJOm&;
— 制动解除后，立即以最大加速度加速至。I，并至少保持10s的稳速行驶。

— 若车辆加速性能不能满足表7中规定的制动循环周期时，则间隔时间可以延长。

                          表7  I型试验技术要求

车辆总质量 (3 500 kg >3 500 kg

制动初速度v, /km·h一，
。=80% v}

但<50 km/h

v, =80写 。，

但<50 km/h

制动终速度v/km " h-'
2

碧

制动循环周期/s 55 60

制动次数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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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热制动效能试验:在最后一次制动后，在60 s内将试验车辆迅速加速至表5规定的制动初速

        度，脱开发动机，以小于700 N的控制力制动。

        热制动效能应满足5. 5的规定，若不能达到规定的性能要求，可以立即重做，或按b)和c)再次

        做重复制动，此时制动控制力可以用最大控制力。

6.8.3 变通试验

6.8.3. 1 若受试验场地所限，可以改变制动初速度或制动循环时间进行重复制动，但6. 8. 2 b)的总试

验时间和总能量输人应保持不变。

6. 8. 3. 2 车速变化: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车速的，车辆从6. 8. 2b)规定的v,

从车速v,至。:或v,至零的制动代替，只需符合下列关系:

制动至_v,2的制动，可以用

(VI )l一(2)’一(vol一(v3)'一‘。，’
6.8.3.3 制动循环时间变化:其他条件不变，车辆的每一制动循环，可分为数段周期进行制动，但

6. 8. 26)规定的总制动循环时间不变。

6.8.4 1型试验记录

    记录实际制动初速度，实际制动终速度，踏板力或管路压力、制动循环时间，试验间断时间(指重复

制动最后一次制动后至热制动效能试验开始的时间)。

6.9 驻车制动系性能试验

6.9. 1 基本要求

    试验车辆处于满载或空载，制动器最高温度不应超过100℃。

6.9.2 静态试验

    驻车制动系静态试验可采用坡道试验、牵引试验或台试试验方法之一。

6.9.2. 1 坡道试验

6.9.2. 1. 1 将试验车驶上规定的坡道上，用行车制动系将车辆停住，将变速器置于空挡，用最大许用控

制力作一次驻车制动，然后解除行车制动，保持5 min,

6.9.2. 1.2 试验在相反方向进行一次。
6.9,2. 2 牵引试验

6. 9. 2. 2. 1 试验车静止(未制动)，按5. 6规定的控制力做一次驻车制动，用牵引装置牵引，保持试验车

辆静止5 min,
6.9.2.2.2 当牵引力增量小于试验车总质量的20%时，试验车应保持静止。

6.9.2.2.3 试验在相反方向进行一次

6.9.2.3 台试试验

    按5.6.4的规定进行试验。

6.9.2.4 试验记录和试验结果

    记录试验坡度、控制力及其方法、车辆总质量、牵引力初、终值。试验结果应符合5. 6的要求。

6.9.3 动态试验

6.9.3. 1 车辆满载，加速至5.6.5规定的初速度，脱开发动机，做一次驻车制动，控制力不超过5. 6.2

的规定值 。

6.9.3.2 记录制动控制力，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和车辆停止前 is内的减速度。试验结果应符合

56.5的要求。

6. 10 储能装置试验
6. 10. 1 储能装置容量的测定

6.10.1.1 试验要求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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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1.1储能装置的初始能量由制造厂确定。初始能量应能使行车制动系达到规定的制动性能，

但不能超过供能装置提供的能量的go 04e
6.10.1.1.2 试验中不应给储能装置补充能量;应断开辅助装置的供能，发动机停转。

6.10.1.1.3 感载装置处于“满载”位置(若装有)。

6. 10. 1.2 试验规程

6. 10. 1.2.， 在试验车静止条件下，对行车制动进行8次全行程制动，每次制动需保持压力稳定后再放

松，相邻两次制动间隔时间为20 s-30 s，测量第9次全行程制动时储能装置压力和控制管路的压力。

6. 10. 1.2.2 当供能装置来自发动机时，则行车制动进行4次全行程制动，每次制动需保持压力稳定后

再放松，相邻两次制动间隔时间为20 s-30 s,测量第5次制动时的储能装置压力和控制管路压力。

6. 10. 1.3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应符合5. 7的要求。

6. 10.2 储能报警装置报警压力检查试验

6. 10.2. 1 试验要求

    同6. 10.1.1,
6. 10.2.2 试验规程

6. 10.2.2. 1 操纵行车制动控制装置，逐步降低储能装置的压力直至报警装置工作为止。

6. 10.2.2.2 将行车制动系作4次全行程制动，每次制动需保持压力稳定后再放松，相邻两次制动间隔

时间为20 ŝ 30 so测定第5次制动时储能装置的压力。

6. 10.2.3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应符合4.2.13的要求。

6. 11 供能装置试验

6. 11. 1 气制动系统试验规程

6. 11. 1. 1 将辅助装置储气筒隔开。发动机怠速，将储气筒存气排净，关闭所有储气筒放气阀，将发动

机转速升至最大功率转速或调速器允许的最高转速。测定升压最慢储气筒的升压时间。

    试验结果应符合5. 7. 2. 1.
6.11.1.2 当农用运输车装有一个或数个辅助装置用的储气筒，且这些储气筒总容积超过制动储气筒

总容积的20%时，应进行附加试验。在向辅助储气筒充气的控制阀作用下，按6.11.1. 1规定试验方法

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5. 7. 2. 1的要求。

6. 11.2 真空制动系统试验规程

6. 11.2. 1 当真空源来自发动机时，车辆静止，变速器置于空挡，发动机处于怠速运转时的转速下，测量

供能装置使储能装置保证行车制动达到规定性能时具有的能量所经历的时间。

6. 11.2.2 当真空源来自真空泵时，真空泵转速为相应于发动机以最大功率时转速的65%或调速器最
大允许转速的65%运转时的转速。测量供能装置使储能装置保证行车制动达到规定性能时具有的能

量所经历的时间。

6. 12.2.3 试验结果应符合5. 7. 2. 2的要求。


